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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水利许可〔2024〕8 号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关于石唐大道（二期）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

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战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交的石唐大道（二期）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申请表（项目代码：2019-500112-48-03-073909）和《石唐大道

（二期）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收悉，经审查，该申请

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、

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，决定准予行政

许可。

一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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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位于渝北区玉峰山镇，为新建项目。道路总长4748.22m，

其中 K1+608.221~K2+700 段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，设计车速

为 50km/h，双向六车道设计，标准路幅宽度为 44m。道路全线

设置了两处平曲线，曲线最小半径为 500m；K2+700~K6+356.441

段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，两段平曲线，曲线半径分别为

R=1000m，R=1200m，缓和长度为 L=90m，L=50m。设计车速均

为 60km/h，标准路幅宽度为 44m，双向 6 车道。项目总占地

34.48hm2，其中永久占地 32.38hm2，临时占地 2.10hm2。项目土石

方总挖方 15.37 万 m3，土石方总填方 81.47 万 m3，外借 66.14 万

m3来源于鸽子沟树兰医院地块场平项目，余方 0.04 万 m3硬化地

表拆除料运至城市建筑垃圾填埋场。项目已于 2023 年 1 月开工，

计划于 2024 年 6 月完工，总工期 18 个月。项目总投资 45000 万

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38250 万元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相关资料等

基本正确。

（二）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4 年。

（三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

范围面积为 34.48hm2。

（四）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

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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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。其中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、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、渣土防护率 94%、表土保护率 92%、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7%、林草覆盖率 27%。

（六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。

（七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。

（八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
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投资

本项目水土保持 4309.03 万元，主体已列 4221.88 万元，方

案新增 87.15 万元。主体已列投资中，工程措施 2589.57 万元，

植物措施 1628.65 万元，临时措施 3.66 万元。方案新增投资中，

工程措施 0.00 万元，植物措施 0.46 万元，监测措施 10.90 万元，

临时措施 11.12 万元，独立费用 14.19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2.20 万

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48.27844 万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，认真做好项目建

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

持施工图设计，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，

作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。重要防护对象应当开展点对点勘

察与设计。无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，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

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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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，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植被。

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，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

位的水土保持责任，强化奖惩制度，规范施工行为。

（四）依法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。

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按规定在网站公开，同时

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，并按规定向我局按时报送监测

季报和总结报告。

（五）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

监理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（六）及时向区税务局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（七）本方案批准后，项目的地点、规模、水土保持措施等

发生重大变更，符合“水利部第 53 号令”第十六条明确的情形，

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确需在水土保持

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，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

渣场等级提高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

证，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，并报我局审批。

（八）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项水

土保持措施，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

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。

（九）工程完工后、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，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 3 个月内，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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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报备验收材料（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、水土保持设

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）。

（十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 3 年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。

附件：1．石唐大道（二期）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

2．石唐大道（二期）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
专家评审意见

3．专家组名单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
2024 年３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王洁，联系电话：860164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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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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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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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３月 27 日印发


